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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《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补充规定 

   ——债务工具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近期，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创新金融工具，如企业发

行或拟发行的优先股、永续债等，其会计处理在实务层面存在一定争

议。为规范相关会计处理、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，我们

起草了《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补充规定——债务工具与权益工具的区分

及相关会计处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补充规定），现公开发布

征求意见。补充规定起草过程中的相关考虑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出台补充规定的必要性 

优先股、永续债等资本工具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迅速发展的一类普

通股以外的资本工具，是金融工具的一种。虽然其法律形式和具体合

同条款多种多样，但经济实质和适用的会计处理原则基本相同。此类

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核心问题，是区分发行的相关金融工具的会计属

性是权益工具还是金融负债。现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

工具列报》包含了这方面的原则，但非常简略，并有一定瑕疵。因此

在实务中，对于如何正确应用相关原则进行判断，往往存在争议。 

2013 年 12 月，《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3〕46 号）发布后，有关监管部门、企业和中介机构希望我们

尽快出台更具操作性的会计标准，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中的原则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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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和补充。 

二、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 

本着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支持金融改革的精神，自 2013 年

5 月起，我司主动与相关监管部门建立联系，并与拟发行企业充分沟

通，确保了迄今为止发行的创新金融工具在会计处理上基本没有争

议，并为起草补充规定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。2013 年 12 月，我

们起草了相关规定，并在我司内部、投行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商业银行

和非金融企业进行了多轮座谈和沟通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并形成了本补

充规定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关系 

补充规定是对现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

计量》以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的细化和补

充，可看作是准则中规定的权益工具与金融负债区分原则在具体业务

中的运用指南。因此，补充规定引述了现有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基本原

则，并对其进行解释性说明。在此基础上，补充规定规范了在具体业

务环境中运用上述原则的指南以及具体账务处理、列报和每股收益计

算等相关会计处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

金融工具列报》的修订中，同步推进了相关内容的修改和完善。 

鉴于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涉及面广，正

式发布后需留出 1-2年的准备期，难以满足市场和监管部门对优先股、

永续债等工具进行会计处理的需要，我们拟采取补充规定的形式，对

现行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进行补充完善。在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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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时，将补充规定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；当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

则生效时，补充规定相应废止。 

四、名称和范围 

经咨询各方意见，我们最终将补充规定定名为《金融工具会计准

则补充规定——债务工具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。我们认为，“创新资本工具”是实务中对优先股、永续债等除

普通股以外的资本工具的统称，属于金融工具的一类，并非一个严密

的定义。所以，补充规定未使用“创新资本工具”一词，而是按照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的原则，针对所有金融工具

的权益或负债区分做出了补充规定。在附注披露等难以回避“创新资

本工具”概念的表述中，补充规定使用了“除普通股以外的金融工具”

的表述。 

 


